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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YS/T 699-2018《铝电解用石墨化阴极炭块》，与 YS/T 699-201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增加了产品分类（见第 4 章）；

b）更改了加工后炭块的尺寸允许偏差（见 5.1.2，2018年版的 3.2.2）；

c）增加了 SMH-G牌号产品的理化性能指标要求（见 5.2）；

d）更改了真密度的试验方法（见 6.2.6，2018年版的 4.2.6）；

e）更改了理化性能分析结果的判定（见 7.5.2，2018年版的 5.5.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文件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 YS/T 699-2009《铝电解用石墨化阴极炭块》，2018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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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电解用石墨化阴极炭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铝电解用石墨化阴极炭块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

存及随行文件与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砌筑铝电解槽用的石墨化阴极炭块（以下简称炭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6297.1 铝 用 炭 素 材 料 取 样 方 法 第 1 部 分 ： 底 部 炭 块 （ GB/T 26297.1-2010 ，

ISO8007-1:1999,MOD）

YS/T 63.2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2部分：室温电阻率的测定

YS/T 63.3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3 部分：热导率的测定 比较法

YS/T 63.4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4部分：热膨胀系数的测定

YS/T 63.5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5部分：有压下底部炭块钠膨胀率的测定

YS/T 63.7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7部分：表观密度的测定 尺寸法

YS/T 63.8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8部分：真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YS/T 63.9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9部分：真密度的测定 氦比重计法

YS/T 63.13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13部分：弹性模量的测定

YS/T 63.14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14部分：抗折强度的测定 三点法

YS/T 63.15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15部分：耐压强度的测定

YS/T 63.19 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19 部分：灰分含量的测定

YS/T 701 铝用炭素材料及其制品的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分类

石墨化阴极炭块用“SMH”标注，按理化性能分为两个牌号：SMH-G、SMH-B。

5 技术要求

5.1 尺寸偏差

5.1.1 非加工炭块

非加工炭块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外形尺寸根据需方需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由供需双方

协商，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表 1 非加工炭块的尺寸偏差

名称
规格/mm

（宽度×高度×长度）

允许偏差/mm

宽度 高度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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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块

550×490×3500

700×520×3700

780×550×4100

820×560×4100

±10 ±10 ±15

注：其他规格可由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5.1.2 加工后的炭块

炭块外形尺寸的加工，按照订货单（或合同中）中注明的要求进行，加工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加工后炭块的尺寸偏差

名称
规格/mm

（宽度×高度×长度）

允许偏差

宽度/mm 高度/mm 长度/mm 钢棒槽宽、深/mm 直角度/ °

炭块

515×450×3250

660×480×3390

740×510×3810

770×520×3800

±3 ±4 ±10 ±3 ±0.4

注：其他规格可由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5.1.3 弯曲度

加工炭块的弯曲度不大于长度的 0.1%，非加工炭块的弯曲度不大于长度的 0.5%。

5.2 理化性能

炭块的常规理化性能应符合表 3的规定，参考理化性能见表 4。数值修约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

表 3 炭块的常规理化性能

牌号

灰分

％

电阻率

μΩ.m

抗折

强度

MPa

耐压

强度

MPa

表观

密度

g/cm
3

真密度

g/cm
3

不大于 不小于

SMH-G 0.50 11 9 25 1.68 2.18

SMH-B 0.50 12 7 20 1.60 2.18

表 4 炭块的参考理化性能

牌号

钠膨胀率

%

热膨胀系数
a

（室温～300℃）

×10
-6
/K

杨氏模量

（静态）

GPa

热导率

W/mk

不大于 不小于

SMH-G 0.35 3.5 3.0 120

SMH-B 0.35 3.3 2.8 120

a
需方对不同试验温度的热膨胀系数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5.3 外观质量

5.3.1 炭块表面应平整，断面组织不准许有空穴、分层和夹杂物。

5.3.2 炭块表面、沟槽内侧面及底面允许有图 1和图 2所示的缺角、裂纹、缺棱、表面凹陷等缺陷，但

缺陷尺寸及数量应符合表 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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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炭块缺陷名称、尺寸及数量

缺陷名称 缺陷尺寸及数量

缺角 （a+b+c）≤150 mm且不多于 2处，但小于 40 mm的不计。

裂纹

工作面

1、宽度 1.0 mm以下、深度 5.0 mm以下；

2、单面裂纹 a或 b≤60 mm且不多于 2处，但小于 15 mm的不计；

3、跨棱裂纹（a+b）≤60 mm且不多于 2处，但小于 15 mm的不计。

侧面和端面
1、宽度 1.0 mm以下、深度 5.0 mm以下；

2、单面裂纹 a或 b≤120mm且不多于 2处，但小于 20 mm的不计；

裂纹

侧面和端面 3、跨棱裂纹（a+b）≤120 mm且不多于 2处，但小于 20 mm的不计。

沟槽内侧面及底面

1、宽度 1.0 mm以下、深度 5.0 mm以下；

2、单面裂纹≤120mm且不多于 2处，但小于 30mm的不计；

3、跨棱裂纹（a+b）≤150 mm且不多于 2处，但小于 30mm的不计。

缺棱
（a+b+c）≤150mm且不多于 2处，但(a+b+c)小于 40 mm的不计；a小于 40mm的不

计；b小于 50mm的不计

表面凹陷 工作面 （a+b+c）≤100 mm，深度≤5 mm。

侧面 （a+b+c）≤150 mm，深度≤5 mm。

图 1 炭块表面缺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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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炭块沟槽内侧面及底面缺陷示意图

6 试验方法

6.1 尺寸偏差

6.1.1 非加工炭块、加工后炭块的尺寸偏差

非加工炭块、加工后炭块的尺寸偏差用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

6.1.2 弯曲度

按图 3 所示方法，用适当长度的细绳放在炭块所检工作面的两端，从两头收紧细绳，使细绳紧贴在

所检工作面两端上，测得的所检工作面与细绳之间最大间隙值 a, 即炭块的弯曲度。

图 3 弯曲度测量示意图

6.2 理化性能测定方法

6.2.1 灰分的测定按 YS/T 63.19 的规定进行。

6.2.2 电阻率的测定按 YS/T 63.2 的规定进行。

6.2.3 抗折强度的测定按 YS/T 63.14 的规定进行。

6.2.4 耐压强度的测定按 YS/T 63.15 的规定进行。

6.2.5 表观密度的测定按 YS/T 63.7 的规定进行。

6.2.6 真密度的测定按 YS/T 63.8 或 YS/T 63.9 的规定进行，仲裁按 YS/T 63.9 的规定进行。

6.2.7 钠膨胀率的测定按 YS/T 63.5 的规定进行。

6.2.8 热膨胀系数的测定按 YS/T 63.4 的规定进行。

6.2.9 杨氏模量的测定按 YS/T 63.13 的规定进行。

6.2.10 热导率的测定按 YS/T 63.3 的规定进行。

6.3 外观质量

炭块表面缺陷的尺寸用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其他外观质量用目视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检查与验收

7.1.1 炭块应由供方技术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检查，保证其质量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

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7.1.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进行验收。检验结果与本文件及订货单

（或合同）的规定不符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 1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如需仲裁，可委托供需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并在需方共同进行取样。

7.2 组批

炭块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应由同一批号的炭块组成。批重不大于 120t。
7.3 检验项目

7.3.1 每批产品出厂前，须对常规理化性能进行检验；对尺寸、弯曲度和外观质量进行检查。

7.3.2 需方要求对参考理化性能进行检验时，由供需双方协商检验批次，并在订货单（或合同）注明。

7.4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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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取样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6 取样规定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的章条号 检验的章条号

尺寸偏差 逐块检验 5.1 6.1

性能 按 GB/T 26297.1的规定（成型时平行于所受压力方向）进行 5.2 6.2

外观质量 逐块检验 5.3 6.3

7.5 检验结果的判定

7.5.1 任一试样的尺寸偏差不合格时，判该块不合格。

7.5.2 理化性能分析结果[含常规性能和供需双方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的参考性能]中有任何一项

结果不合格时，从该批产品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针对不合格项目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

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重复试验结果中仍有试样不合格，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5.3 任一试样的外观质量不合格时，判该块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8.1 标志

应在检验合格的炭块上打印如下标记(或贴标签):
a) 产品名称、规格和牌号；

b) 批号；

c) 产品编号；

d) 出厂日期；

e) 检验合格证(或标上合格印记)。
8.2 包装、运输、贮存

炭块的包装、运输、贮存符合 YS/T 701的规定进行。

8.3 随行文件

每批炭块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 供方名称；

b) 产品名称、规格和牌号；

c) 产品批号；

d) 净重和块数；

e) 各项项目分析结果及技术质量监督部门印记；

f) 本文件编号；

g) 出厂日期。

注:需方有要求时，提供电子文件或纸质文件的质量证明书。

9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文件所列材料的订货单（或合同）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规格、牌号和图纸；

c) 数量；

d) 本文件编号；

e) 本文件要求的其他需要注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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